
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

的 几 个 问 题

欧阳涛 崔庆森 雷 云

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

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
,

进行机构改革和经

济体制改革
,

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,

打击

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

活动
,

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
, “

这是我们坚

持社会主义道路
,

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

的最重要的保证
” 。

目前打击经济领域中严

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已经取得 了重大的成绩
,

但是有的同志对开展这场斗争在思想上还存

在一些模糊
、

错误的认识 ; 有的同志对坚持运

用法律武器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斗争

还不很得力
。

为 了深入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

表大会的精神
,

切实搞好这场斗争
,

在理论

上进一步阐明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坚持运用

法律武器的重要意义
,

无疑是十分必要的
。

一
、

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

犯罪的必要性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
,

我们党冲破

了
“

左
”

的错误思想的束缚
,

重新确立 了马克

思主义的思想路线
、

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
,

领

导全 国各族人民胜利地实现了全国工作着重

点的转移
。

在经济建设中
,

贯彻了调整国民

经济的方针和实行对外开放
、

对内搞活经济

的政策
,

已经取得显著成果
,

城 乡人民的生

活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
。

但是
,

由于林彪
、

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了我们的党风
、

民

风
,

少数人受他们散布的无政府主义
、

极端

个人主义思想的毒害很深
,

我们队伍中有些

意志薄弱的人在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
,

加上

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

过程中
,

有些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措施没有

及时跟上
,

因而近两三年来
,

在少数地区走

私
、

投机倒把
、

贪污受贿
、

盗窃公物等严重

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相当猖撅
,

问题比解放

初期
“
三反

”
时严重

。

目前揭露出来的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
,

与 “
三反

” 时相比
,

具有以下几个特点
:

( 一 ) 大案要案 多
,

犯罪的数额 巨大
。

在经济犯罪猖撅的地方
,

万元的案件为数不

少
,

甚至有的高达几十万
、

几百万元
。

(二 ) 涉及面 广
,

手段不 断翻新
。

许多

案件涉及面都比较广
,

有的涉及十几个省的

十几个县
、

几十个单位
、

上百余人
。

尤其是

东南沿海个别省份走私贩私案件规模之大
,

参与人数之多
,

是建国以来罕见的
。

同时
,

有少数党员干部
,

以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

干部
,

利用职权参与犯罪活动
,

这是当前严

重破坏经济犯罪活动十分突出的向题
。

在作案手段上也比过去大不相同
。

以走

私贩私为例
,

过去主 要 是 通 过海关夹带私

货
,

贩私主要是搞黑市交易
。

现在发展到大

量的私货从沿海偷运
,

有的还利用
“
来料加

工
” 、 “

补偿贸易
” 的形式走私

。

过去私货不

敢在市场上贩卖
,

现在除公开在市场上倒卖

外
,

有的还通过 :机 关
、

企 业 事 业 等 单 位

贩卖
。

( 三 ) 打着为 国家
、

集体的幌子
。

在经



济犯罪猖撅的地方
,

参与犯罪活动的不仅有

企业事业单位
,

而且有国家机关
、

公社党委

等单位
。

他们往往打着 “
搞活经济

” 、 “

为国

家
、

集体增加收人
”
的幌子

,

有恃无恐地大

搞犯罪活动
,

为犯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
。

特

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
,

有的负有监督经济职

责的管理部门亦卷入了犯罪活动
。

有的地方

银行利用国家资金
,

出资由别的单位倒卖物

资
,

然后坐地分赃
,

所得的赃款又以奖金形

式集体私分
; 有的则接受贿赂为社会上不法

犯罪分子开设帐户
、

提供资金
,

成了犯罪分

子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的主要支柱
。

(四 ) 上下 串通
、

内外匀结
,

结 伙作案

的多
。

严重破坏经济犯罪活动
,

往往是由国

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的少数人员同社

会上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
,

有的甚至受

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
。

匕述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
,

对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造成巨大的危害
:

第一
,

严 重破坏 国家经 济建设的顺利发

展
,

给 国家和人民 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
。

仅据

一年来揭发的贪污
、

受贿等八种案件的不完

全统计
,

国家和集体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

高达一亿多元
。

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
,

还往往造成某些地区的工厂因缺乏生产原料

而停产
、

减产
,

造成市场供应紧张
。

而且
_

个

别地方
.

还出现过工人 不 做工
,

农 民 不种

田
,

渔民不打鱼
,

某些企业单位随便改变国

家生产计划
,

纷纷参与 走 私
、

贩 私
、

投 机

倒把活动的现象
,

使生产处于 瘫 痪 状 态
,

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 发 展 和 人 民 生 活 的

提高
。

第二
,

严 重地扰乱市场
,

凌亏碍我国工 业

的正 常发展
。

如沿海某地 区 一 个 最大的商

场
,

因私货冲击
,

一九八一年的营业额减少

了三分之 二 ; 另一个商场
,

一年内只销售 了

一只国产手表
。

第三
,

严重破坏 了社会铁序和安定团结
,

毒化人们的思 想
,

污 染社会风 气
。

不少人滋

长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
,

特别应该引

起我们重视的是
,

一批干部被腐蚀而走上了

违法犯罪的道路
。

有的国家工作人员
,

不惜

出卖我国的经济主权
,

丧尽了国格和人格
。

有的基层领导斑子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
。

我

们的党
、

政
、

军肌体和国家机关的信誉
,

已

经和正在受到损害
。

从以上对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特

点及其社会危害性 的分析
,

不难看出
,

严重破

坏经济犯罪的危害性
,

已经远远 超 出 了 经

济的范畴
。

它不但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

础
,

严重地妨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

的建设
,

而且还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

明的建设
。

我们遵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
,

坚决打击经济领域 中的严重犯罪活动
,

在共

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进行坚持共产主义

纯洁性
、

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
,

是关系到我国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
,

关系到我们党

和国家的盛衰兴亡的重大问题
。

但是
,

我们

有些同志
,

对经济领域中严重犯 罪 的 巨 大

社会危害性
、

对开展这场斗争的 必 要 性 缺

乏清醒的认识
,

认为开展这场斗 争 会 偏 离

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
,

妨碍现代 化 建 设 的

发展
,

妨碍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 经 济 政 策

的落实
。

这种将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犯罪活动

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
。

开展

这场斗争
,

不但不会偏离经济建设的中心
,

而正是为 了排除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障碍和干

扰
,

清除侵蚀社会主义的蛀虫
,

促进
_

L 农业

生产的发展
,

保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

政策得到正确的执行
,

保障现代化建设沿着

社会主义轨道前进
。

同时
,

只有现代化建设

的顺利发展
.

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

精神文明的建设
,

为不断地消除各种犯罪现

象创造条件
。

可见
,

开展这场斗争和进行经

济建设是两个并行不悖的重要任务
,

是相辅

相成
,

紧密联系的
。

如果对经济领域中严重

犯罪活动的巨大危害性熟视 无 睹
,

麻 木 不

仁
,

对开展这场斗争表现出任何软弱
、

动摇



或悯惜卜 实际上就是听任经济犯
’

罪 自 由泛

谧
,

听任经济犯罪分子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

经济基础
。

这样不仅四化建设会落空
,

而且

我们党和人民几十年来艰苦创立的社会主义

事业就会毁子一旦
,

这将是对社会主义祖国

寞天的犯罪 !

二
、

要正确认识打击经济

领域中严重犯罪斗争的性质

实践证明
,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

定的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
,

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
厂

的发展必须长期坚持

的一项完全正确的政策
。

对于这一个重要的

战略问题
,

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钓动摇
。

然而
,

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是在实行对外开放

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出现

的
。

应当如何正确地认识这种社会现象呢 ?

我们认为
,

必须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

的观点
,

把问题放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范围

内加以考察
。

在我国
,

剥削扮级作为整个阶级已经被

消灭
,

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

同资产阶级的矛盾
,

而是人民扫益增长的物

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
。

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
。

大力发展社会生产

力
,

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
,

这是我

们的主要任务
。

但是
,

我们国内阶级斗争还

继续存在
。

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
《关

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甸题的决议
》
指出

:

“
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

,

阶级斗争已

经不是主要矛盾
。

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

影响
,

阶级斗争还将在 一 定范 围内长期存

在
,

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
。

既要反对

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韵观点
,

又要反对认为阶

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
。 ”

党中央这个重要

指示
,

是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
,

运用

马列主义对我国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所

作出的科学论断
。

它是认识我国当前阶级斗

争 bJI 题的重要理铃基础石
: ; ·

.

一
、

介

从国内的情探看
,

`

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

和其他欲对分子坯存在
,

他们一有机会就会

兴风作浪 ,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仍在腐烂发

臭
,

还会长期地在我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城发

生影响和产生腐蚀作用
。

在国际上
,

帝鼠主

义
、

霸权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也时刻窥视方

向
,

妄图从政治上
、

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对

我国进行渗透
、

破坏和颠复活动
。
由于以上

种种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
,

·

我国社会就不可

避免地会在一定范围 内 长 期 地存在阶级斗

争
。

近两三年来
,

在实行对外开放
、

对内搞

活经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
,

经济领域中出现

的严重犯罪活动
,

正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

的表现和反映
。

「

由于上述情况
,

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加

强
,

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必然会

乘隙而人
,

使我有丁牡会某些成员腐化堕落走

上犯罪道路 , 有的不法外商也会同我国社会

上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
,

进行犯罪活动
,

以

便在经济上占我们的便宜 , 特别是一些国外

反动势力也必然利用我们的开放政策对我国

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复和破坏活动
。

同样
,

在国内我们实行搞活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和措

施的过程
一

中
,

随着商品经济相对的活跃
, 、

在

一定的条件下社会上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
,

其他敌对分子以及我们干部队伍中极少数腐

化变质分子也总会寻找机会
,

利用我们的经

济政策进行经济犯罪活动
。

由此可见
,

在社 会主 义 新的历史条件

下
,

经济领域中出现严重的犯罪活动
,

都是

与我国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

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密切联 系着的
。

大

量的事实已经表明
,
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

动
,

其后果都是严重地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和

社会主义事业
。

广大人民的利益同这些犯罪
分子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

。

开展打击经济领
-

城中严重犯罪活动
,

就是人民群众运用国家

机器
,

有组织地同走私
、

投机倒把
、

贪污受肺
、

“ 2 5
.



盗窃公物等严重犯罪分子进行严肃的斗争
。

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恤
,
择卫社会主义

经济基础钓严重斗争
,

它不能不是社会主义

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

表现
。

而且 由于上述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
,

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和持久的
。

但是
,

我们

有的同志不承认当前
几

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是

阶级斗争的表现
,

把它说成是一般的犯罪
,

一般的反社会行为
,

甚至认为开展这场斗争

是什么
“

宰鸡用牛刀
” 。

这些错误的观点
,

正是没有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考察

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现象
,

它显然是不符

合当前经济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的
。

当然
,

我们绝不能把目前社会存 在 的 消 极

的
、

破坏性的因素
,

不加分析地统统都说成

是阶级斗争的问题
,

任意把阶级 斗 争 扩 大

化
。

但是
,

也绝不能把本来是属于阶级斗争

的各种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

重犯罪
,

只说成是一般违法犯罪
,

一般的反

社会行为
。

坚持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 斗 争 的 观

点
,

正确地考察
厂

和认识伺严重破坏经济犯罪

斗争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

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提出的实行对外开放

和对内搞括经济的正确政策
,

不会因进行这

场斗 争 而 发 生任何怀疑和动摇
,
也不会因

实行这一政策而忽视
、

放弃和不敢进行这场

斗争
。

也只有这样
,

才能在这场复杂的反腐

蚀斗争中
,

保持清醒的头脑
,

坚持和发扬共产

主义思想
,

提高反腐防变的能力
,
树立长期

进行斗争的 自觉性
,

学会在经济领域正确地

开展阶级斗争
,

并夺取斗争的胜利
,

保证我

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党的十二大

确定的新的谱子
一

伟目标胜利前进
。

三
、

必须坚持运用法律武器
,

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

在开展打击严重 破 坏 经 济犯罪的斗争

书 有的同志还习惯于过去搞群众运动那种

大轰大嗡的傲法
,

不严格依法办事
。

如一提

要从重从快
,

就不加区别一律重办 , 一提要

从宽就不分罪行轻重一律免予刑事处罚
。

有

的地方或部门对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还存在

以党纪
、

政纪
、

罚投款代替刑罚
几

处罚的错误

做法
,

这对于斗争的深人开 展 都 是 极为有

害的
。

开展这场斗争
,

不搞群众运动
,

严格区

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
,

严格按照法律和司

法程序打击和处理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
,

这

是党中央总结了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

训所采取的正确方针
。

当前我国社会大规模

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
,

国家的主要任务

是组织经济文化建设
,

保护生产力的发展
。

对于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

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 分 子
,

决 不 能

放弃同他们的斗争
,

决不能削弱人民民主专

政
`

但是
,

我们 同他们的斗争
, “

应该 按 照

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

方针去解决
,

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

解决
,

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

限
,

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

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
” 。

①开展打击经

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
,

的斗争必须严格遵循

党
`

的方针政策
,

正确地运用法律武器
,

稳
、

准
、

狠地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
,

这是夺

取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
。

粉碎
“ 四人帮 ” 以后

,

我国社会主义民

主和法制已得到大力加强
,

结束了过去同犯

罪作斗争中存在的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混

乱状况
。

我国 `刑法 》 有关的条款对各种严

重破坏经济犯罪及其处刑的幅度都作了比较

明确的规定
。

最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

次会议通过的
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

犯的决定
》

( 以下简称人大
《决定 》 )

,

根据

出现的新情况
,

对 。刑法 》 的有关条款又作

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
。

这些规定都为我们开

①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



展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斗争提供了锐利

豹法律武器
。

我国的政法机关
,

作为社会主

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份
,

它的根本任务

就是要正确实施法律
,

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

义经济基础
,
保卫社 会 主 义 现代化建设服

务
。

政法机关只有坚持运用法律武器
,

严格

按照
《
刑法

》 、 《
刑事诉讼法

》
和其他法律规

定办事
,

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对各种案件的处

理做到事实清楚
,

证据确凿
,

定性谁确
,

量

刑适当
,

稳
、

淮
、

狠地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

罪犯
,

防止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
,

避免放纵

罪犯和误伤好人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维护现代

化建设所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
。

根据目前的情况
,

正确地运用法律武器
,

要住意那些问题呢 ?

第一
,

必须集中力童抓住打击的重
.

点
。

中共中央
、

国务院
《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

重犯罪活动的决定
》 ( 以下简称党中央

、

国

务院 的
《
决定

》 ) 规定
,

打击严重经济犯罪要

集中力量重点处理重大的
,

现行的
,

与国家

机关
、

企业事业有关的大案要案
。

根据这个

精神
,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必须严格按照
《
刑法

》

和人大常委会
《
决定

》 的有关规定
,

重点打

击那些走私
、

投机倒把
、

贪污受贿
、

诈骗
、

盗窃公共财物
、

贩毒以及盗运珍贵文物出境

的惯犯
、

数额巨大的罪犯
、

犯 罪 集 团 的首

犯
、

参与或包庇纵容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
一

情节严重的国家工作人员
。

对于这些犯罪分

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
。

只有这样才能有

力地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罪犯的嚣张气焰
,

才

能分化瓦解其它罪犯
,

震慑社会上不安定分

子
,

鼓舞广大千部和群众的斗志
,

使党风和

整个社会风气有个决定性的好转
。

但是应该看到
,

在处理严重破坏经济犯

罪案件中
,

当间题涉及某些单位
、

某些国家

千部特别是某些负责干部及其家属时
,

阻力

是比较大的
。

如个别单位借 口
“
保密

” ,

反

对
“
诬告

” ,

千方百计地阻挠案件的顺利清

查
,

个别部门则不敢秉公执法
,

对犯有严重

罪行的负责人员只作行政或党纪处分了事
。

这些都是违背党中央
、

. ·

国务院关于集中力量

抓紧处理大案要案的 指示 精 神的
,

必须认

识
,

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

义国家里
,

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
。

任何

公民都有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
,

役有任何不

受法律约束的特权
。

只要是严重破坏经济的

罪犯
,

不管是什么样的干部
,

不管是属于哪

个单位
,

不论他的职务高低
,

不论他过去功

劳有多么大
,

都应依法惩处
,

绝对不允许以

任何籍口包庇纵容
。 产

否则
,

就不足以挽回党

和国家机关的威信
:

,

就不足以维护社会主义

法制的权威
,

我们就会失信于民
,

打击严重

破坏经济犯罪的斗争就会夭折
,

保卫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
。

当然
,

有重点地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罪

犯
,

还必须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
,

正确地贯

彻
“ 坦白从宽

,

抗拒从严
”
的政策

。

对于能

确实悔过 自新
,

投案自首
,

如 实 地 交 代向

题
,

主动退赃的
,

可以依法宽大处理 ; 对于

继续隐瞒罪行和继续犯罪的案犯
,

则必须受

到法律的严厉惩处
。

第二
,

要严格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
。

党

中央
、

国务院
《决定 》

指示
,

对严重破坏经

济的罪犯
,

要执法如山
,

追究荆事责任
,

但

不要把这场斗争的范围任意扩大
。

由于我们

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过程

中还缺乏经验
,

许多措施还没有跟上
,

在工

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失误
,

加上某些

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
,

在经济领域中

一般轻微的违法活动也比较普遍
。

这些情况

和严重破坏经济犯罪往往交织在一起
,

有时

不易区分
,

但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
。

根

据刑法的有关规定
,

严重破坏经济犯罪是指

违反国家海关
、

工商
、

金融
、

财政等经济管

理法规
,

破坏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

有制的生产管理
,

盗窃公共财产
,

破坏社会

主义经济秩序
,

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受严重损

失的行为
。

这种犯罪行为必须依法适用刑罚



予以解决
。

而对于工作上的失误
,

只能通过

加强思想教育或用党纪
、

政纪等办法解决
,

对于一般违法行为也只能通过加强行政监督

或按照经济管理法规的规定解决
。

可见
,

在

司法实践中
,

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
,

根

据不同情况正确慎重地适用党纪
、

政纪和刑

罚是十分必要的
。

否则就会混淆不同性质的

矛盾
,

扩大斗争范围
,

或放纵犯罪
,

挫伤群

众的积极性
。

如处理走私案件
,

要严格区分

情节严重的走私行为和 一 般 走 私行为的界

限
,

要区分重大走 私 集 团 的 首 犯同 一 般

群众参与走私活动的界限
。

处理 投 机 倒 把

案件
,

要注意把以牟取暴利为 目的
,

违反金

融
、

外汇
、

金银
、

工商管理法规
,

严重扰乱

市场情节严重的投机倒把犯罪行为同正当的

集市贸易以及一般违反市场管理的行为区分

开来
。

处理贪污受贿案件
,

要严格区分贪污

和挪用的界限
; 受 贿 索 贿 同一 般 馈 赠的

界限
。

第三
,

要坚决制止
“
以 罚代刑

”
的错误做

法
。

在前一段时间内
,

有的单位对严重破坏

经济的案件不移送司祛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
,

往往采用没收赃款
、

赃物
,

罚款等行政处

理
,

放人了事
。

列宁曾经严厉批评过用经济

罚款代替法律惩办的错误做法
,

认为这是
“
一

种蠢得丢人的
`

共产党人的愚笨
’
办法

” 。

①

这种愚笨的办法
,

不但直接违背社会主义法

制
,

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有效打击
,

使许多

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 长期逍遥法外
,

而且会

削弱打击经济犯罪的力量
,

腐蚀我们的干部

队伍
,

甚至会改变我们某些国家机关为人民

服务的根本 方向
,

使它变成追求钱物
,

成为

犯罪分子可以用钱赎罪的交易所
。

因此必须

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
。

今后
,

除了对情节

不严重的一般走私
、

投机倒把违法行为
,

由

海关
、

税务
、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罚款
、

没收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外
,

对情节严重
,

触

犯邢律构成犯罪的
,

海关
、

税 务 及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必须及时移送公安
、

检察机关和法

院依法处理
。

列宁
: 《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 F的

任务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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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

书讯
余

《
宪法论文集

》
出版

为了配合我国宪法的修改工作
,

促进我国宪法的研究和宣传
,

根据中央发展社

会主义民主
,

健全社会主义法制
,

加强宪法教育的精神
,

在有关法学研究
、

教学单

位的支持下
,

群众出版社已及时公开出版 了
《

宪法论文集
》 及其续编

,

每册均在二

十万字以上
。 《

宪法论文集
》 主要选编 了彭真同志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和张友渔

、

王叔文
、

肖蔚云
、

于浩成
、

李金德
、

齐平
、

周方
、

吴家麟
、

许崇德等同 志 的 论 文

二十余篇
,

约二十二万字 (定价 0
.

76 元 )
。 《

宪法论文集
》 (续编 ) 主 要 选 编 的

是在法学研究所召开的宪法修改草案座谈会上发表的论文
,

为首的是张友渔同志在

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
,

其余为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宪法学者的论 文
,

共 三 十 余

篇
,

约二十万字 (定价 0
.

68 元 )
。

欲购者请通与群众出版社发行科 ( 北 京 东 长 安

街 ) 联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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